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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政府采购小微企业
价格评审优惠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近年来，全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人”）贯彻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执行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取得积极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行业划分不准确、“一刀切”顶格或底格执行等问题。为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精准执行小微企业评审优惠政策，更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现就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小微企业评审优惠政策落实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采购人是政府采购活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实施者，要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采购政策功能，加强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建立与采购活动主体职责相适应的内控管理机制，落实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等政策。
二、合理界定采购项目所属品目。采购人要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2022年印发）》（财库〔2022〕31号），结合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拟采购项目属性（包括货物、服务和工程）和品目，按照《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2022年印发）》无法准确界定的，按照有利于采购项目实施的原则确定。
三、准确确定采购项目标的行业。采购人要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如单个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逐一明确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所属行业，除确实无法确定具体行业外，原则上不得简单地选择“其他未列明行业”。
四、合理研判是否更适合由中小企业提供。采购人要参照以下因素，认真研究并确定采购项目是否更适合由中小企业提供，其中：1.货物类项目应重点考虑产品的种类、规格指标、性能要求、售后服务要求、市场供应情况、生产制造许可、强制认证等；2.服务类项目应重点考虑服务的种类、技术要求、实施范围、完成服务所需的人员数量和技术水平、供应商资格资质、市场竞争程度等；3.工程类项目应重点考虑工程规模和复杂程度、施工期限、对施工企业的资质和技术力量要求、安全生产许可证、专业人员数量等。
五、准确执行价格评审优惠政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要严格执行财库〔2020〕46号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苏财购〔2022〕45号），准确执行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
1.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的扣除；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对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要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的扣除。
2.工程采购项目。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3%-5%的扣除。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六、合理确定价格扣除比例。市县财政部门不得要求采购人一律顶格或底格执行价格扣除比例。实际工作中，采购人可结合以下因素合理确定具体项目的价格扣除比例，并在采购文件中列明。
1.采购标的所属行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行业类型（包括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标准化程度、行业平均利润率、中小微企业占比情况、市场竞争程度、从事人数等；
2.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内小微企业参与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行业是否有较高的资本和技术门槛，小微企业数量是否占主导地位，小微企业在提供个性化服务上是否具有优势，小微企业能否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市县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加大宣传培训和督促指导力度，帮助政府采购相关方准确理解、科学执行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政策，确保落地见效。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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